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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红楼梦》，两百多年来造就
的粉丝，引发的话题不计其数。今天，

“红学”的面貌更加复杂，一方面传统
的钩沉考据和相互辩驳还在进行，一
方面是层出不穷的惊人论断和脑洞大
开的同人文。中国红学会顾问、中国
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胡文彬先生，就几
个红学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做了答疑
解惑。

《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吗？

胡文彬：这是目前红学研究中遇
到的最大的问题。如果把 1900 年以
来包括现在网络上的说法归纳起来，
有六十七八种之多，近十几年来远远
超过了过去200年。过去并不否认基
本作者是曹雪芹，近十几年来提出的
作者包括洪昇、冒辟疆、顾景星、袁枚
等，最蹊跷的说是湖南娄底的一个女
子写的，还有说七个女子写的，又有人
说是“朱三太子”（崇祯的太子）写的，
大观园在正定等。

这种剥夺曹雪芹著作权的现象值
得深思。曹雪芹是全世界认可的中国
历史文化名人，水星上的一座环形山
以他命名，他是民族的骄傲。作为学
术研究，确实作者有争议，但我们今天
怎么面对这个争议？比照一下，莎士
比亚的著作权也有各种争议，但英国
人民能取得共识。我们能否站在民族
立场上，放弃争议或者把争议放在局
部来讨论？何况到今天为止，我们找
不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曹雪芹不是作
者，相反，曹雪芹是作者，则有文献记
载和《红楼梦》的文本来证明。

文献方面，曹雪芹同时代的好友
敦诚、敦敏和张宜泉留下的诗文，说明
曹雪芹不是子虚乌有。再晚一些，乾
隆三十三年（公元 1768年）永忠写有
《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
绝句》，墨香是敦诚、敦敏的叔叔。这
说明永忠、墨香等人都见到了《红楼
梦》的抄本，而且明确说是曹雪芹写
的。这样确凿的文献证据我们不相
信，而去相信一些野史和不着边际的
猜想甚至编造？至于有人在书中查到
哪里的方言就说作者是哪个省的，这
更可笑了。

《红楼梦》文本提供的材料也证明
了曹雪芹是作者，书中明确提到过。
开篇就说他“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第
120回写了曹雪芹和空空道人的对话，
曹雪芹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读《红楼
梦》，可大家都没记住——不要“刻舟
求剑、胶柱鼓瑟”。还有和曹雪芹同时
的脂砚斋、畸笏叟的批语，也可以作为
辅助性的证据。

学术研究要用证据说话，用小说
家的笔法来代替学术考证，不可取。
这些奇谈怪论为什么能很快出书上
市、登上央视的“百家讲坛”呢？都是
在追求新奇，这是时代的浮躁，真正研
究者的声音反而没人注意了。

《红楼梦》后四十回是谁写的？

胡文彬：这个问题我谈的看法只
代表我自己。我认为应该相信曹雪芹
所说的“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也就是
说，他对这本书的构想有过多次考量
和改变。我们今天能看到12种《红楼
梦》抄本，尽管年代不同，各有差异，但
没有一个是曹雪芹的亲笔或定稿。可
以看出，前八十回曹雪芹的修改已经
比较成型，尽管第13回“秦可卿淫丧天
香楼”等情节留下了改为可卿病死的
矛盾痕迹，但总体上故事的衔接，人物
的发展都梳理出了脉络。曹雪芹生命
的时间，只够完成前八十回。

应该承认，后四十回的文笔、人物
等和前八十回有很大差异，灵气没有
了，脂砚斋批语指出的那么多后面的
线索也没有，与前面的线索特别是十
二钗判词等有一定距离。但这不等于
后四十回完全没有曹雪芹的文稿，他

一部《红楼梦》争吵几时休？

今年据称是曹雪芹300周
年诞辰（虽然他的生卒年难以
确认），日前多位红学家相聚
人民文学出版社，宣告初版于
1990 年的《红楼梦大辞典》修
订工作启动，希望提供一部能
够反映红学研究进展的百科
工具书。细心的读者会注意
到，人文版《红楼梦》的作者署
名，已由从前的“曹雪芹、高鹗
著”悄然更改为“曹雪芹著、无
名氏续”。而数月前，藏书家
韦力发表访谈质疑“支撑红学
大厦的唯一救命稻草”脂评

《红楼梦》的真伪，年轻学者高
树伟的驳论也随之刊出。显
然，围绕《红楼梦》的种种争
论，从未停止。

“千里伏线”的史家笔法，就大的方面来
说，在后四十回也能找出许多情节是有
体现的。

后四十回，我认为应该是曹雪芹留
下的原稿的散稿。我不赞成高鹗续写
的说法，有足够的证据说明高鹗没有时
间写、没有才华写，他根本也没写。那
时他正在忙着弄八股文准备应试。我
认为后四十回除原著的散稿外，包含了
程伟元、高鹗的修改，正如他们自己在
序言里说的，为整理出版120回刻本而

“截长补短”，加以连缀。我们想一想，
这书在当时非常红，如果他们真的续写
了，怎会不愿加上自己的名字呢？而且
他们肯定看到了脂评本，为什么不按照
脂批提供的情节设计走呢？这侧面证
明了有曹雪芹的散稿存在。其实，从嘉
庆年间逍遥子的第一部续作算起，那么
多续书，有一本能超过今天的后四十回
吗？就连清词大家顾太清的《红楼梦
影》都不行。大家痛骂高鹗是不公平
的，应该公正评价后四十回，程伟元、高
鹗的工作使得有一个120回本传世，这
个功劳不应抹杀。

现在人文社的版本，续书署名“无
名氏”，我认为并不十分妥当，这是无奈
的做法，但从出版整理的角度，也没有
更好的办法。既然后四十回基本保留
了曹雪芹的散稿，把著作权给他，没有
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神秘的脂砚斋是谁？

胡文彬：大量的脂砚斋批语证明了
这个人的存在，而且是曹雪芹身边的重
要人物，和他关系很近，是书的第一读
者，提出建议曹雪芹会接受，我们觉得
不会是曹家之外的人。争议主要在于
脂砚斋具体是谁，是男是女？有人凭

“脂砚”认为是女性，我不这么看，我认
为“脂砚”是研墨如血，血泪写书的意

思，不是指
女性用的胭脂。

另一个重要的点
评者是畸笏叟。我认为他是曹雪芹
的叔叔曹頫，他是个书呆子，以过继子
的身份接掌江南织造的大印，在曹家的
败落上有责任，批语中不时流露出对往
事的愧疚感，放声大哭之类的。

怎样看待“草根红学”？

胡文彬：“红迷”不是今天产生的，
有个发展的历史。第一期是与曹雪芹
同时代的脂砚斋、畸笏叟以及脂批提
到的一些人；第二期是读到早期抄本
的永忠、墨香、明义、淳颖等人；第三期
是 在 乾 隆 五 十 六 、五 十 七 年（1791-
1792）程刻本出现以后，出现了大量续
书作者，还有子弟书等曲艺形式，光绪
年间出现了红学、梦学的概念，这已经
进入讨论期了；第四期进入学术研究，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美学派代
表，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是索隐派代
表，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考据派标
志；第五期是新中国自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七八十年代至今，有几个批判和
研读热潮。《红楼梦》是开放式的伟大著
作，留下了特别多的想象空间和话题。

我不同意“草根红学”的说法。我
不认为有主流和草根之分。它不就是
一个群众团体吗？红学会里哪个行业
人没有？不能说一有批评，就是主流
红学压制你。我的基本看法，红学研
究，大家都是平等的，研究的方向、方
法有分歧，免不了，都心平气和一点，
不要抓住一个东西就把自己看成真理
的化身。现在各地都有红迷会，我想
它应该是个读书会，是以文会友、互相
切磋的自发性的民间活动。它不应是
想一刀刺倒对方的“小刀会”，不应是发
表惊人之论的“红灯照”。

对于广大读者而言，《红楼梦》有
两大遗憾：第一，“千红一哭，万艳同
悲”，人人都没有个好结果；第二，曹公

“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却没留下个大
结局就撒手人寰了。但是作为21世纪
的新新人类，人死了都能把脑袋冻了
以待来生，又怎么能容忍这样的遗憾
存在！所以网上《红楼梦》的同人文堪
称满坑满谷。

有那忍不住顾影自怜心比姐姐多
一窍，病比妹妹重三分的，感叹自己身
兼宝黛之美，明明是曹公前世的知音，
于是忙不迭地续那后几十回，还不忘
在太虚幻境中与曹公见一面。只不过
因为续书大体得按照原著的游戏规则
来玩，就算满纸琼瑶风格对话虐恋情
深，也难逃悲剧结局——相反数量巨
大的同人文，则带着现代社会白领骨
干精英的强大魂魄穿越过去，替古代
弱女子们改变命运争夺幸福。

同人文作者们第一个要改的自然
是林妹妹的命。须知钗黛之争简直就
跟豆腐脑的甜党与咸党一样势不两
立，但可能因为林妹妹命更薄，大家看
着这么个谪仙般的人儿被万恶的封建
社会吃得骨头渣也没剩一点儿终究是
意难平，所以想方设法让她身体壮壮，
各种拉郎配为林姑娘找一个良人，能
够 PK 掉贾宝玉这种姐姐妹妹不知道
有几个的渣男，最后就差没有凤霸九
天了。其中不乏脑洞大如黑洞的：

“从这些信息中林黛玉了解到修真
分为筑基、开光、融合、心动、金丹、元
婴、出窍、分神、合体、渡劫、大乘十一个
等级，每个等级又分初期、中期、后期三
个阶段。”（《红楼之成为林黛玉》）通过
洗精伐髓，林姑娘病秧子身体不但得到
了恢复，还搞定了一位水姓皇子——很
显然是北静王的兄弟，当然，网上也有
不少让林黛玉嫁给北静王的文。

“伏地魔托着腮帮子，抱歉他目前
只能保持这个姿势，谁让他不明不白
地穿越成了一朵花呢？而且还是一株
令人厌烦的粉红色小花。”（《来自远方
为你葬花》）不要问我为什么黑魔王会
变得大泡泡糖一样又萌又甜，后来还
倾尽天下守护黛玉周全，我只能说作
者这么“学贯中西”地编，看来对伏地
魔和林黛玉都绝对是真爱。

综合来看，红楼同人文有这么几点
特色：第一，网文作者们能把一切故事
都写成言情小说，而且不管是呆霸王还
是中山狼，哪怕贾赦这种老色鬼，也可
以写出样貌清俊，身姿挺拔，薄唇桃花
眼的风流态来，反正性格不好长得好也
能称作霸道总裁，只等待现代女主去挖
掘他内心的美好。第二，“百家讲坛”上
刘心武老师将《红楼梦》和清宫秘史融
合在一起的讲座超乎想象地深入人心，
不然不会有人写下《红楼之黛玉重生
记》，让康熙坚决将林黛玉指婚给四爷
胤禛，又有像《穿越之迎春当自强》这样
的作品，把“二木头”小姐写成了周旋于

“九龙夺嫡”中的玲珑人儿。第三，所幸
曹公生得早，不然看看柯南·道尔把福
尔摩斯写死就有人砸他们家窗户，再看
看现在网络写手没给粉丝一个满意的
结局就被一群人喷成狗，实在很难想象
他能顺利完成前八十回。尽管曹公一
开始就摆明了要把美的东西撕碎了给
你看，但是现代读者显然并不在意这些
细节，曹大大你没有给我一个 happy
ending，我就自己写呗。

至于《红楼梦》的原著，同人文作
者真的会在乎吗？恐怕还不如那些

“这会子我看婶子真真是极好的”之类
的遣词造句风格，还有哥儿姐儿爷们
儿的雪肤花貌重要嘞。 （青年）

红楼同人文
脑洞有多大


